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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货装卸机械化学抑尘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散货装卸机械化学抑尘系统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技术要求、操作系统、使用、检

查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煤炭、铁矿石、铝土矿等干散货装卸机械上安装的化学抑尘系统设计、使用、检查与

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811—2008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 14048.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992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52 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727 工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散货装卸机械化学抑尘系统 chemical dust suppression system
通过供水系统提供的水分与供药系统提供的化学试剂按比例混合后，通过喷洒系统在粉尘区域进行

喷洒进而达到抑制扬尘的除尘系统。

3.2

抑尘率 dust suppression rate
在一定的面积和时间内，化学抑尘治理后粉尘浓度减少量占治理前粉尘浓度的百分比。

4 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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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组成

散货装卸机械化学抑尘系统（以下简称“化学抑尘系统”）主要由供水子系统、供药子系统、喷洒

子系统、电气系统组成，组成示意见图 1。箭头方向为连接管道内供水和化学抑尘剂流向。

图1 化学抑尘系统组成示意图

4.2 工作原理

4.2.1 水源进入水箱后，由供水子系统管道输送至增压水泵，通过增压水泵作用向喷洒子系统供水。

4.2.2 在药剂桶内的化学抑尘剂通过补药泵作用，由供药子系统管道顺序输送化学抑尘剂箱，化学抑

尘剂分配装置向喷洒系统提供化学抑尘剂。

4.2.3 化学抑尘系统的电气系统对水源和化学抑尘剂用量进行监测和控制。

4.2.4 水源与化学抑尘剂按比例混合，并通过管道输送至喷洒子系统对喷洒区域进行喷洒，在卸料或

输料过程化学抑尘剂混合液通过增加粉尘重量或与粉尘形成大颗粒物质使粉尘降落，从而实现抑尘效

果。

5 技术要求

5.1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a）工作环境温度为 0℃～+40℃，超出以上环境温度范围应考虑选用适合环境温度的元器件或增加

必要的温度管控措施；

b）场地工作风速不应大于 15m/s，或按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c）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5%，可有凝露、盐雾；

d）工作环境条件如有特殊要求，按供需方协议执行。

5.2 一般要求

5.2.1 化学抑尘系统应根据设备生产工艺合理布置，应在料斗处、转载点卸料口处设置喷洒子系统。

5.2.2 化学抑尘系统工艺流程和参数应根据生产设备（设施）的类型、能力、生产方式、粉尘性质、

排放要求经全面优化后确定。

5.2.3 化学抑尘系统抑尘率不应低于 80%。

5.2.4 作业现场应根据物料装卸或转运过程中的落差、粉尘点面积、粉尘浓度等选择化学抑尘系统配

置，并应在物料散装点和落料点周围采取防风措施，进行局部封闭，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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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化学抑尘剂与水配比应根据现场情况控制在最优范围内。

5.2.6 化学抑尘系统的工作噪声不应大于 90dB(A)。
5.2.7 化学抑尘系统的安装与验收应符合 GB 50252的相关规定。

5.2.8 不应在大风、大雾、暴雨、大雪、雷电、低气温等恶劣天气时进行抑尘作业。

5.3 供水子系统

5.3.1 水源

5.3.1.1 化学抑尘系统的水源不应有外来可见杂质，可采用中水，水质应符合 GB/T 19923的要求。

5.3.1.2 水源供给应连续，现场供水水压不应小于 5 bar，供水流量不应低于系统正常工作时流量的 1.5
倍。

5.3.2 水箱

5.3.2.1 水箱应采用不锈钢或其它防腐材质。

5.3.2.2 水箱应具有温度监测和保温功能。

5.3.2.3 水箱出水口应设置前置过滤器，过滤精度不应大于 60 μm。

5.3.2.4 水箱应在安全区域设置通气孔。

5.3.2.5 水箱内部应设置液位计，在水箱液面低于最低要求液位时，应发出报警或控制信号。

5.3.3 增压水泵

5.3.3.1 水箱出口处应设置增压水泵，以便于调节水流压力和稳定性。

5.3.3.2 增压水泵应配备防雨帽，现场冲洗过程应避免直冲电机。

5.3.3.3 增压水泵供水压力不应低于 10 bar。

5.3.4 管道

5.3.4.1 管道的布置不应出现严重积水管段。

5.3.4.2 管道应采用不锈钢材质钢管，安装前应彻底清除管道内杂物。

5.3.4.3 除与设备及附件连接采用法兰或丝扣连接外，管道连接应采用焊接连接方式，焊接要求应满

足 GB 50236的相关规定。

5.3.4.4 管道对接焊缝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管道上对接焊缝中心距管子弯曲起点不应小于管子外径，且不应小于 100mm。

b）两道对接焊缝间距不应小于 150mm，且不应小于管子外径。

c）对接焊缝距支座的边缘不应小于 50mm。

d）焊接钢管对接时，应将纵向焊缝错开 90°。

5.3.4.5 管道安装应结合现场实际，不应妨碍通行，同时应便于阀门和仪表的观察、操作及检修。

5.3.4.6 在管道适当位置应采取措施防止管道因温度变化和震动而产生伸缩和变形，管道布置宜做到

直线部分互相平行，曲线部分管道并行且保持等距、曲率半径相同。

5.3.4.7 管道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压力试验，试验压力应是工作压力的 1.5倍，试验应按 GB 50242中的

管道检验方法进行，管道不应发生破裂、渗漏。

5.3.4.8 管道压力测试合格后应按规范进行清洗，清除管内污垢，冲洗应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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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9 管道试压合格后应进行防腐处理，防腐应满足 GB 50727的相关要求。

5.3.4.10 对管道有防冻要求的，应有加热或保温防冻措施，管道绝热设计应符合 GB/T 4272的相关规

定。

5.4 供药子系统

5.4.1 化学抑尘剂

5.4.1.1 化学抑尘剂应无毒、无害、无刺激性气味和无腐蚀性。

5.4.1.2 化学抑尘剂应无明显固体颗粒物沉淀。

5.4.2 药剂桶

5.4.2.1 药剂桶的材质应满足化学抑尘剂的防腐要求。

5.4.2.2 药剂桶应具有保温功能。

5.4.3 补药泵

5.4.3.1 补药泵应配备防雨帽，现场冲洗过程应避免直冲电机。

5.4.3.2 补药泵应稳定供应化学抑尘剂。

5.4.4 化学抑尘剂箱

5.4.4.1 对有防爆要求的化学抑尘剂箱应设置通气孔，通气孔应设置在安全区域。

5.4.4.2 化学抑尘剂箱的设计和结构应便于内部的清理和清洗，并应能防止外部污染物从通气孔处侵

入。

5.4.4.3 现场配套化学抑尘剂箱的材质应满足化学抑尘剂的防腐要求。

5.4.4.4 化学抑尘剂箱应具有温度监测和保温功能，箱内液体温度不应低于 0℃。

5.4.4.5 化学抑尘剂箱内部应设置液位计，在化学抑尘剂箱液面低于最低要求液位时，应发出报警或

控制信号。

5.4.5 化学抑尘剂分配装置

5.4.5.1 化学剂分配装置的材质应满足化学抑尘剂的防腐要求。

5.4.5.2 化学剂分配装置入口应设置过滤器，过滤精度不应大于 60 μm。

5.4.6 管道

供药系统管道应符合5.3.4的规定。

5.5 喷洒子系统

5.5.1 喷嘴

5.5.1.1 喷嘴前端应设置过滤器，喷雾颗粒不应大于 60 μm，防止喷嘴和电磁阀堵塞。

5.5.1.2 喷嘴角度应可调整，喷嘴射程应在 2 m～6 m之间。

5.5.1.3 料斗处喷嘴喷洒压力不应低于 7.5 bar，喷洒区域应覆盖整个料斗。

5.5.1.4 转载点卸料口处喷嘴喷洒压力不应低于 5 bar，喷洒区域应覆盖转载点卸料口处输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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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管道

喷洒系统管道应符合5.3.4的规定。

5.6 电气系统

5.6.1 一般要求

5.6.1.1 电气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14048.1的规定。

5.6.1.2 在安装、调试、维修和使用中不应任意改变电路，避免化学抑尘系统功能失效。

5.6.1.3 化学抑尘系统应具有可靠的安全防护装置，电气产品、仪表箱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208
规定的 IP54。

5.6.1.4 电气系统应有引至中央控制系统的接口信号，信号类型应满足用户的要求。

5.6.1.5 化学抑尘系统控制柜/箱的主控制器时间控制精度应达到 0.1s。

5.6.1.6 有防爆性能要求的电气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15577的规定。

5.6.1.7 电气系统中应设有故障状态声光报警装置。

5.6.1.8 电气设备安装后的交接试验应符合 GB 50150的相关规定。

5.6.2 控制信号

5.6.2.1 水箱液位传感器采集的液位信号应反馈至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5.6.2.2 药剂箱液位传感器采集的液位信号应反馈至 PLC。
5.6.2.3 料斗及转载点卸料口处料斗开闭信号、给料机运行信号、分料机构位置信号应反馈至 PLC。
5.6.2.4 PLC应能控制喷洒子系统中电液控制阀的开、关及喷洒时间。

5.6.2.5 针对不同的输送物料，PLC控制应输出不同的化学抑尘程序。

5.6.3 电线、电缆

5.6.3.1 电气设备的外部连线应采用橡胶绝缘导线。

5.6.3.2 控制和信号回路、照明回路应分别布线，并避免相互间干拢，接线端子应分开连接。

5.6.3.3 电线、电缆的选择与敷设应符合 GB/T 3811—2008中 7.8的规定。

5.6.3.4 用作保护电缆的金属管应经防腐处理，电缆紧固件、支承、托架和附件均应采用耐蚀材料制

作或进行有效防蚀处理。

5.6.4 电气保护

5.6.4.1 电气保护应符合 GB/T 3811—2008中 7.4的规定。

5.6.4.2 应设有短路、过压、过流、电源错相、断相及零位保护。

6 操作系统

6.1 应具备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模式。

6.2 应具有本地和远程操作功能，在设备控制箱本体上和司机室内均应能实现设备启动、停止、自动/

手动切换等功能。

6.3 在监控触摸屏发生故障时，操作系统应能通过操作按钮实现化学抑尘系统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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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监控触摸屏应能满足化学抑尘系统控制、流程及信号监控等功能要求，并可显示喷雾状态、自动/

手动控制模式、水欠压、过滤器堵塞等工作状态信号、PLC 各输入/输出信号状态以及故障报警等信息。

6.5 应具有水箱高、低水位报警及对增压水泵的上水控制功能。

6.6 化学抑尘系统运行前，应确保所需运行的管路上的手动阀门处于开启状态。

6.7 应能根据现场情况实现化学抑尘剂与水混合液喷洒或单独喷水的控制操作。

7 使用

7.1 化学抑尘系统运行前应检查各部件外观是否有磕碰、损坏。

7.2 化学抑尘系统运行前应检查电源、水压等情况，工作状态应正常。

7.3 化学抑尘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水压、水位、化学抑尘剂液位偏低或过滤器堵塞时，化学抑尘系统

应报警。

7.4 当工作环境温度低于 0℃时，化学抑尘系统应采取加热措施。

7.5 补药泵设备盖及检修门打开后应及时关闭。

7.6 操作人员应按照制造商操作手册进行使用。

8 检查与维护

8.1 检查与维护工作应由熟悉化学抑尘系统构成及设备操作的人员进行。

8.2 各项检查和维护均应做好记录，并作为该设备档案妥善保管。定期检查记录、特殊检查记录和非

计划性维护记录应至少保存到设备报废为止。计划性维护记录应保存到下一个维护周期前。

8.3 应定期对机电设备进行润滑保养。

8.4 应定期检查喷头的损坏和堵塞情况，并进行试喷，试喷不应少于 2次。

8.5 完成维修后，应按照开机程序操作；在开机时，应有保护人员安全的防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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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化学抑尘系统的安装与验收应符合GB 50252的相关规定。
	5.2.8　不应在大风、大雾、暴雨、大雪、雷电、低气温等恶劣天气时进行抑尘作业。

	5.3　供水子系统
	5.3.1　水源
	5.3.1.1　化学抑尘系统的水源不应有外来可见杂质，可采用中水，水质应符合GB/T 19923的要求。
	5.3.1.2　水源供给应连续，现场供水水压不应小于5 bar，供水流量不应低于系统正常工作时流量的1.5倍。

	5.3.2　水箱
	5.3.2.1　水箱应采用不锈钢或其它防腐材质。
	5.3.2.2　水箱应具有温度监测和保温功能。
	5.3.2.3　水箱出水口应设置前置过滤器，过滤精度不应大于60 μm。
	5.3.2.4　水箱应在安全区域设置通气孔。

	5.3.3　增压水泵
	5.3.3.1　水箱出口处应设置增压水泵，以便于调节水流压力和稳定性。
	5.3.3.2　增压水泵应配备防雨帽，现场冲洗过程应避免直冲电机。
	5.3.3.3　增压水泵供水压力不应低于10 bar。

	5.3.4　管道
	5.3.4.1　管道的布置不应出现严重积水管段。
	5.3.4.2　管道应采用不锈钢材质钢管，安装前应彻底清除管道内杂物。
	5.3.4.3　除与设备及附件连接采用法兰或丝扣连接外，管道连接应采用焊接连接方式，焊接要求应满足GB 50236的
	5.3.4.4　管道对接焊缝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管道上对接焊缝中心距管子弯曲起点不应小于管子外径，且不应小于100mm。
	b）两道对接焊缝间距不应小于150mm，且不应小于管子外径。
	c）对接焊缝距支座的边缘不应小于50mm。
	d）焊接钢管对接时，应将纵向焊缝错开90°。
	5.3.4.5　管道安装应结合现场实际，不应妨碍通行，同时应便于阀门和仪表的观察、操作及检修。
	5.3.4.6　在管道适当位置应采取措施防止管道因温度变化和震动而产生伸缩和变形，管道布置宜做到直线部分互相平行，曲
	5.3.4.7　管道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压力试验，试验压力应是工作压力的1.5倍，试验应按GB 50242中的管道检验方
	5.3.4.8　管道压力测试合格后应按规范进行清洗，清除管内污垢，冲洗应连续。
	5.3.4.9　管道试压合格后应进行防腐处理，防腐应满足GB 50727的相关要求。
	5.3.4.10　对管道有防冻要求的，应有加热或保温防冻措施，管道绝热设计应符合GB/T 4272的相关规定。


	5.4　供药子系统
	5.4.1　化学抑尘剂
	5.4.1.1　化学抑尘剂应无毒、无害、无刺激性气味和无腐蚀性。
	5.4.1.2　化学抑尘剂应无明显固体颗粒物沉淀。

	5.4.2　药剂桶  
	5.4.2.1　药剂桶的材质应满足化学抑尘剂的防腐要求。
	5.4.2.2　药剂桶应具有保温功能。

	5.4.3　补药泵
	5.4.3.1　补药泵应配备防雨帽，现场冲洗过程应避免直冲电机。
	5.4.3.2　补药泵应稳定供应化学抑尘剂。

	5.4.4　化学抑尘剂箱
	5.4.4.3　现场配套化学抑尘剂箱的材质应满足化学抑尘剂的防腐要求。
	5.4.4.4　化学抑尘剂箱应具有温度监测和保温功能，箱内液体温度不应低于0℃。

	5.4.5　化学抑尘剂分配装置
	5.4.5.1　化学剂分配装置的材质应满足化学抑尘剂的防腐要求。
	5.4.5.2　化学剂分配装置入口应设置过滤器，过滤精度不应大于60 μm。

	5.4.6　管道

	5.5　喷洒子系统
	5.5.1　喷嘴
	5.5.1.1　喷嘴前端应设置过滤器，喷雾颗粒不应大于60 μm，防止喷嘴和电磁阀堵塞。
	5.5.1.3　料斗处喷嘴喷洒压力不应低于7.5 bar，喷洒区域应覆盖整个料斗。
	5.5.1.4　转载点卸料口处喷嘴喷洒压力不应低于5 bar，喷洒区域应覆盖转载点卸料口处输料面。

	5.5.2　管道

	5.6　电气系统
	5.6.1　一般要求
	5.6.1.1　电气系统设计应符合GB 14048.1的规定。
	5.6.1.2　在安装、调试、维修和使用中不应任意改变电路，避免化学抑尘系统功能失效。
	5.6.1.3　化学抑尘系统应具有可靠的安全防护装置，电气产品、仪表箱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规定的IP
	5.6.1.4　电气系统应有引至中央控制系统的接口信号，信号类型应满足用户的要求。
	5.6.1.5　化学抑尘系统控制柜/箱的主控制器时间控制精度应达到0.1s。
	5.6.1.6　有防爆性能要求的电气系统设计应符合GB 15577的规定。
	5.6.1.7　电气系统中应设有故障状态声光报警装置。
	5.6.1.8　电气设备安装后的交接试验应符合GB 50150的相关规定。

	5.6.2　控制信号
	5.6.2.1　水箱液位传感器采集的液位信号应反馈至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5.6.2.2　药剂箱液位传感器采集的液位信号应反馈至PLC。
	5.6.2.3　料斗及转载点卸料口处料斗开闭信号、给料机运行信号、分料机构位置信号应反馈至PLC。
	5.6.2.4　PLC应能控制喷洒子系统中电液控制阀的开、关及喷洒时间。
	5.6.2.5　针对不同的输送物料，PLC控制应输出不同的化学抑尘程序。

	5.6.3　电线、电缆
	5.6.3.1　电气设备的外部连线应采用橡胶绝缘导线。
	5.6.3.2　控制和信号回路、照明回路应分别布线，并避免相互间干拢，接线端子应分开连接。
	5.6.3.3　电线、电缆的选择与敷设应符合GB/T 3811—2008中7.8的规定。
	5.6.3.4　用作保护电缆的金属管应经防腐处理，电缆紧固件、支承、托架和附件均应采用耐蚀材料制作或进行有效防蚀处理

	5.6.4　电气保护
	5.6.4.1　电气保护应符合GB/T 3811—2008中7.4的规定。
	5.6.4.2　应设有短路、过压、过流、电源错相、断相及零位保护。



	6　操作系统
	6.1　应具备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模式。
	6.2　应具有本地和远程操作功能，在设备控制箱本体上和司机室内均应能实现设备启动、停止、自动/手动切换等功能
	6.3　在监控触摸屏发生故障时，操作系统应能通过操作按钮实现化学抑尘系统正常工作。
	6.4　监控触摸屏应能满足化学抑尘系统控制、流程及信号监控等功能要求，并可显示喷雾状态、自动/手动控制模式、
	6.5　应具有水箱高、低水位报警及对增压水泵的上水控制功能。
	6.6　化学抑尘系统运行前，应确保所需运行的管路上的手动阀门处于开启状态。
	6.7　应能根据现场情况实现化学抑尘剂与水混合液喷洒或单独喷水的控制操作。

	7　使用
	7.1　化学抑尘系统运行前应检查各部件外观是否有磕碰、损坏。
	7.2　化学抑尘系统运行前应检查电源、水压等情况，工作状态应正常。
	7.3　化学抑尘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水压、水位、化学抑尘剂液位偏低或过滤器堵塞时，化学抑尘系统应报警。
	7.4　当工作环境温度低于0℃时，化学抑尘系统应采取加热措施。
	7.5　补药泵设备盖及检修门打开后应及时关闭。
	7.6　操作人员应按照制造商操作手册进行使用。

	8　检查与维护
	8.1　检查与维护工作应由熟悉化学抑尘系统构成及设备操作的人员进行。
	8.2　各项检查和维护均应做好记录，并作为该设备档案妥善保管。定期检查记录、特殊检查记录和非计划性维护记录应
	8.3　应定期对机电设备进行润滑保养。
	8.4　应定期检查喷头的损坏和堵塞情况，并进行试喷，试喷不应少于2次。
	8.5　完成维修后，应按照开机程序操作；在开机时，应有保护人员安全的防护措施。



